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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测度的拉姆齐方法及其新实用主义辩护

李章吕 李斌

摘 要：为使决策论具备坚实的概率基础，以确保其成为一门科学理论，拉姆齐提出

了一种基于行动的信念测度方法。然而，一些学者对拉姆齐方法的“可靠性”提出了质

疑：一为伦理中立命题的存在性问题；二为“无殊”这一偏好关系的行动定义问题；三

为实验者的全能性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埃利奥特引入代数差分结构予以了解决。然

而，另外两个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新实用主义哲学主张通过对话交流来证成知

识的主体间性，为我们解决余下的两个问题提供了启发：一是主张实验者根据言语报告

形成关于主体偏好状态的初步判断，并根据行为证据确定这一判断是否可信，以处理

“无殊”的定义问题；二是主张实验者通过与主体开展对话交流来达成共识，从而形成

关于主体信念状态的客观知识，以处理实验者的全能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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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一门关于理性行动的学科，决策论根据主观概率（即信念度）与主观效

用来分析行动的合理性。根据凯恩斯（Keynes，[15]）与库普曼（Koopman，[18]）
的解释，主观概率直接来自于感觉与直觉。正是这种解释，让主观概率的科学性

遭到如下质疑：一方面，我们并不总是能够直接感受到自己对某一事件所持有的

信念度是多少；（[22, 27]）另一方面，主体可以任意声称他对某一事件所持的信
念度，而其他主体无法知道该主体是否真的持这样的信念度。（[9, 19]）显然，正
面回应上述质疑，并给出一个恰当的信念测度方法，是决策论者面临的首要问题。

拉姆齐（Ramsey）基于行为主义立场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通常所说的“拉
姆齐方法”（Ramseymethod）。拉姆齐认为，可以“在行动的基础上测度信念”（[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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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行动来测度其信念。拉姆齐方法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被

应用于决策论、知识论，以及语言哲学等众多领域。然而，一些学者对拉姆齐方

法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并不能准确测度主体的信念。比如，索贝尔

（Sobel，[34]）与埃利奥特（Elliot，[8]）指出，拉姆齐方法所需的伦理中立命题
（ethically-neutral proposition）并不存在；布拉德利（Bradley，[3]）与彼得森（Peterson，
[23]）指出，行为主义难以准确定义“无殊”（indifference）这一偏好关系；杰弗里
（Jeffrey）指出，拉姆齐方法可能会改变“我们原本要测度的概率赋值”。（[14]，第
160页）这些质疑分别指向拉姆齐方法的公理系统、哲学立场及理论预设。本文
将在深入分析上述反对意见的基础上，借鉴罗蒂新实用主义哲学的有关主张，为

拉姆齐方法给出辩护方案，从而维护决策论的科学性。

2 拉姆齐方法的理论预设与操作步骤

拉姆齐认为，信念作为一种心理状态（mental state）可以被客观证实，因为
“信念度是一种因果属性，可以大致将其表述为我们准备在多大程度上根据信念

度来采取行动。”（[27]）按照拉姆齐的观点，在行动与信念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
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可以确保信念度上的差异能够通过行动显现出来。1除了行为

主义2这一哲学立场以外，拉姆齐方法的理论预设有哪些？如何使用拉姆齐方法测

度信念？只有澄清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讨论拉姆齐方法所遭受的质疑是否合理，

以及如何应对这些质疑。

2.1 拉姆齐方法的理论预设

预设一：主体为理性经济人。为了解释行动与心理状态间的因果关系，拉姆

齐采纳了来自常识心理学（folks psychology）的观点：“我们总是按照最有可能实
现愿望（desire）3的方式行事。”（[27]）也就是说，主体的理性选择总是以最大化
个人利益为出发点。4因此，主体是否采取某种行动，取决于主体是否认为这一行

动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愿望。

预设二：主体对一切命题都持有某种信念态度。为了确保主体能够在实验者

1本文所使用的“行动”一词，仅指有意识的肢体运动，不包括无意识的肢体行动（如动物的条件反射等）。拉

姆齐默认心理状态与行动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为更好地理解这种因果关系，可以参考杨征源（[42]）对休谟式实践
推理的讨论。

2按照塞拉斯（Sellars，[33]）的定义，行为主义者认为，任何两种心理状态，除非其所对应的行动间存在明显
差异，否则无法对这它们进行区分。

3拉姆齐所使用的“desire”，可以外显为“对结果的偏好”。（[40]，第 33页）我们这里将之翻译为“愿望”。同
时，为避免“愿望”一词可能造成的歧义，在一些语境下，我们也会使用“价值”来指代这一概念。

4然而，拉姆齐并没有再进一步辩护这一点，只是认为它“就像牛顿力学一样……尽管知道是错的，但还是有

用的。”（[27]）对这一主张的辩护可以参考柏拉图的《美诺篇》（77b-78b）。（[25]，第 108–109页）



26 逻辑学研究 第 18卷第 2期 2025年

提供的决策情形中做出选择，拉姆齐做出这一理论预设，从而“主体……能够从

整体上考虑行动可能导致的所有结果，选择施行在他看来最好的行动。”（[27]）需
要强调的是，拉姆齐并不要求主体将所有命题都纳入其信念空间中，只要求主体

能够对实验者提出的命题持有某种的信念态度，如确信、部分地信或完全不信。

预设三：实验者具备全能性（the power of the Almighty）。为了保证拉姆齐方
法测得的信念度符合主体的信念状态，避免主体因为实验者提供的决策情形不太

可能是现实中会遇到的，而故意做出那些他现实中不会做的选择，拉姆齐引入了

这一假设。该假设不仅要求实验者具备全能性，还要求实验者能够“让主体相信

他具备这种能力。”（[27]）

2.2 拉姆齐方法的操作步骤

拉姆齐方法测度信念分为三步。首先，通过主体面对一系列世界（world）5时

所做出的选择来确定其偏好序（preference order）。其次，给出偏好公理，并引入
一些定义，继而推导出表征定理（representation theorem），以确保存在符合偏好序
的效用赋值。最后，在效用赋值的基础上，计算信念度。由于第一步仅是简单地重

复，故我们只分析拉姆齐方法的后两步，即如何通过偏好序来得到效用赋值（对

愿望的量化），以及如何在效用赋值的基础上得到信念度赋值（对信念的量化）。

2.2.1 由偏好到效用

拉姆齐注意到，当主体面对“如果 P 为真则进入世界 α，如果 P 为假则进入

世界 β”这样以 P 为状态的打赌时，她可能会对 P 的真值有所喜好，从而影响她

对这一打赌的偏好。6为规避这一问题，拉姆齐假定存在一类命题，主体对其真值

无殊。他将这类命题命名为伦理中立命题，并定义如下（[27]）：

定义 2.1 (伦理中立命题). 一个原子命题 p是伦理中立的，当且仅当，如果两个世

界仅以 p的真值为区分标准，那么这两个世界具有相同的价值。一个复合命题 P

是伦理中立的，如果该复合命题中的所有原子命题7都是伦理中立的。

5拉姆齐（[27]）使用“世界”作为愿望的对象，也作为效用的赋值对象。在他看来，人的不同选择会导致其进
入不同的可能世界，得到某个结果便是进入这一结果发生的可能世界。例如，主体选择打赌A，在状态 P 下会进

入得到某一个结果的可能世界 α，在状态 ¬P 下会进入得到另一个结果的可能世界 β。这里，为便于分析拉姆齐

的思想，仍参照拉姆齐的用法。
6我们使用 p、q、r、s等表示原子命题，使用 P 和Q等表示包括原子命题在内的任意命题。
7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拉姆齐使用“原子真值变元”（atomic truth-argument）这一术语。在《逻辑哲学论》

中，维特根斯坦认为，所有命题的真值都由其中出现的原子命题所决定，他指出：“命题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

（Wahrheitsfunktion）……原子命题是命题的真值变元（Wahrheitsargumente）。”（[37]，第 56页）因此，拉姆齐这里
所说的“原子真值变元”应理解为原子命题。考虑到目前通行的术语表达，这里将“atomic truth-argument”翻译
为“原子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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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α与 α′、β与 β′均仅以伦理中立命题 P 的真值为区分标准，根据定义2.1，
有 α ∼ α′ 并且 β ∼ β′。其中，“∼”表示无殊这一偏好关系，即主体认为两者同
样好。利用伦理中立命题的这一特性，可以定义信念度 1

2
如下（[27]）：

定义 2.2 (信念度 1
2
). 主体关于伦理中立命题 P 的信念度为 1

2
，如果任取两个世界

α与 β，他都认为下面两个打赌同样好：(1)如果 P 为真则进入世界 α，如果 P 为

假则进入世界 β；(2)如果 P 为真则进入世界 β′，如果 P 为假则进入世界 α′。

为了将偏好序同实数联系起来，拉姆齐使用伦理中立命题来定义世界间的价

值等差（equal differences in value）（[27]）：

定义 2.3 (价值等差). d(α, β) = d(γ, δ)当且仅当 (α;P 1
2
; δ) ∼ (β;P 1

2
; γ).

其中，d(α, β)表示“α与 β之间（定性的）价值差”，d(γ, δ)同理；(α;P 1
2
; δ)

意为以伦理中立命题 P 为状态的打赌“如果 P 为真则进入世界 α，如果 P 为假

则进入世界 δ”，(β;P 1
2
; γ)同理。

定义2.3表明，偏好序不仅反映了不同世界间的定性关系，还反映了它们之间
的定量关系。然而，这一定义本身还不足以对偏好序中所有的世界都指派一个数

字效用（numerical utility）。于是，拉姆齐又给出了偏好公理（[27]）：8

R1 存在信念度为 1
2
的伦理中立命题 P；

R2 任取两个伦理中立命题P 和Q，如果 (α;P 1
2
; δ) ∼ (β;P 1

2
; γ)，那么 (α;Q 1

2
; δ) ∼

(β;Q 1
2
; γ)；

R3 如果打赌 A ∼打赌 B，并且打赌 B ∼打赌 C，那么，打赌 A ∼打赌 C;
R4 如果 d(α, β) = d(γ, δ)并且 d(γ, δ) = d(η, ξ)，那么，d(α, β) = d(η, ξ)；

R5 ∀α∀β∀γ[∃!(δ)d(α, δ) = d(β, γ)]；

R6 ∀α∀β[∃!(δ)d(α, δ) = d(δ, β)]；

R7 连续性公理（axiom of continuity）：任何级数都有一个（序数）极限；
R8 阿基米德公理（axiom of Archimedes）。9

这些偏好公理和定义2.3可以“保证在世界的效用和实数之间存在一个一一对
应关系。”（[27]）显然，伦理中立命题在拉姆齐的理论中极其重要，因为拉姆齐
的大部分公理都使用了伦理中立命题与价值等差概念，而且价值等差的定义是基

于伦理中立命题的（根据定义2.3）。
在上述偏好公理的基础上，拉姆齐给出了表征定理（[27]）：

8关于拉姆齐偏好公理的进一步讨论，参见 [3, 8, 17, 32, 34]。
9阿基米德公理（又名阿基米德性质），用于描述实数之间的大小关系，其内容为：任取正实数 x和 y，必存

在正整数 n，使得 nx ≥ y。但拉姆齐本人只说公理 R8 为阿基米德公理，并未说明这一公理如何刻画偏好或
价值差。萨哈林（Sahlin）认为，拉姆齐的公理 R8 的作用在于，让价值差具备像实数那样的阿基米德性质，即：
∀α∀β∀γ∀δ∃n ∈ N[n× d(α, β) ≥ d(γ, δ)]。（[32]，第 30页）熊卫则认为，由阿基米德公理可以推出连续性公
理，因此，连续性公理不具备独立性，可以舍去。（[41]，第 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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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2.1 (表征定理). d(α, β) = d(γ, δ)当且仅当 u(α)− u(β) = u(γ)− u(δ).

这一定理可以确保存在一个效用赋值函数 u(ꞏ)，对每一个世界的效用赋值均
符合其在偏好序中的位置。然而，拉姆齐并没有证明该表征定理是如何从他的公

理和定义得到的。关于该表征定理的证明，可参考 [3, 4, 38]。

2.2.2 由效用到信念

在得到表征定理后，为了量化主体关于命题 P 的信念度，拉姆齐以 P 为状态

设置打赌，然后询问主体愿意选择哪个（[27]）：
打赌 A：只能进入世界 α；

打赌 B：P 为真时进入世界 β，P 为假时进入世界 γ。

如果主体认为打赌 A和打赌 B 同样好，那么其对命题 P 的信念度就可以定

义为 α和 γ 的效用差与 β 和 γ 的效用差之比。

然而，拉姆齐的上述方法看起来并不适用于现实世界，因为这可能会让人误

以为实验者总是能够直接给出主体认为同样好的两个打赌。在现实世界中，实验

者只有在极其幸运的情形下或是具备不切实际的超能力时，才能直接给出主体认

为同样好的两个打赌。一般来说，实验者需要对打赌 A 进行一定次数的调试后，

才能得到主体认为同样好的两个打赌：

首先，要求主体在打赌A与打赌B中做出选择，如果主体的行动表明他认为

这两个打赌同样好，便计算主体对命题 P 的信念度。反之，便用一个在偏好序中

比 α更好（或更差）的世界 α1来替换打赌 A中的世界 α，得到打赌 A1。如果此

时主体的行动仍表明他认为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好，便再用一个在偏好序中比 α1

更好（或更差）的世界 α2 来替换打赌 A1 中的世界 α1，得到打赌 A2……不断重

复这一过程，直到主体的行动表明其认为这两个打赌同样好。

假设实验者在调试 i次后，主体的行动表明其认为打赌 Ai 与打赌 B 同样好，

如下表所示：

P ¬P P ¬P
打赌 Ai αi αi ∼ 打赌 B β γ

令 bel(ꞏ)为主观概率赋值函数，再令世界 αi的效用为 u(αi)，β的效用为 u(β)，

γ的效用为 u(γ)。根据定义2.3和定理2.1，如果打赌Ai和打赌B被认为是同样好，

那么它们的期望效用相同。再根据期望效用理论，可以得到如下等式：

bel(P )× u(β) + bel(¬P )× u(γ) = bel(P )× u(αi) + bel(¬P )× u(αi).

转换等式后，便可得到拉姆齐对 bel(P )的定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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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2.4 (信念度).

bel(P ) =
u(αi)− u(γ)

u(β)− u(γ)

此时，便实现了对信念的测度。

3 拉姆齐方法的理论争议

拉姆齐方法提供了一条从可客观证实的行动来测度信念的途径。然而，这一

方法所给定的公理系统、所采取的行为主义立场，以及部分理论预设却面临诸多

争议，主要为伦理中立命题的存在性问题、无殊的行动定义问题与实验者的全能

性问题。

3.1 伦理中立命题的存在性问题

拉姆齐使用伦理中立命题来定义信念度 1
2
，并在伦理中立命题的基础上建构

偏好公理系统，继而得到表征定理。但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伦理中立命题一定存

在。直觉上，伦理中立命题是存在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确不在意一些

命题的真值。正如昆斯（Koons）所说：“像‘丹·奎伊的头发数量是偶数’这样
的命题，几乎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伦理中立的。”（[17]）尽管如此，这种来自日常
生活的直觉能否确保伦理中立命题一定存在？

索贝尔对此予以了否定，“有些世界以该命题的真值为区分条件，正因为这种

区分，对我来说，这些世界的效用才可能是不同的。”（[34]）例如，当我们把打赌
设置为“如果 P 为真，则赢得 1000元；如果 P 为假，则输掉 1000元”时，很明
显，主体会更希望 P 为真。既然拉姆齐没有禁止这种形式的打赌，我们就不可能

找到一个符合拉姆齐定义的伦理中立命题，即并不存在一种就所有世界而言主体

均不在意其真值的全局性伦理中立命题（universally ethically neutral proposition）。
是否可以弱化伦理中立命题，并基于弱化版的伦理中立命题构建偏好公理系

统？布拉德利提供了一种局部性伦理中立命题（locally ethically neutral proposition）。
首先，他定义了 Q-中立命题（Q-neutral proposition）（[3]）：

定义 3.1 (Q-中立命题). 令 P 和 Q为可同时满足的两个命题。P 是 Q-中立的，即
相对于 Q而言 P 是中立的，当且仅当，P ∧Q ∼ Q ∼ ¬P ∧Q。

基于 Q-中立命题，布拉德利定义局部性伦理中立命题如下（[3]）：

定义 3.2 (局部性伦理中立命题). P 是局部性伦理中立命题，当且仅当，就所有与
P 可同时满足的命题 Q而言，P 都是 Q-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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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局部性伦理中立命题一定存在吗？我们可以采取归谬法，先假设存在一个

局部性伦理中立命题 P，如果得到矛盾，便说明符合定义的局部性伦理中立命题

不可能存在。根据定义3.1，对于任意命题 Q，只要 P 和 Q不矛盾，就可以得到

P ∧Q ∼ Q ∼ ¬P ∧Q。因此，我们可以定义一个复合命题 Q为：“P 并且我得到

十万元，或者，¬P 并且我的胫部被撞伤。”（[8]）为方便讨论，这里将命题“我
得到十万元”记为 r，将命题“我的胫部被撞伤”记作 s。于是，命题Q可以被表

示为 (P ∧ r) ∨ (¬P ∧ s)。此时，无论是 P ∧ r还是 ¬P ∧ s都与 Q相容，结合 Q

的定义可知：

(P ∧Q)←→ (P ∧ ((P ∧ r) ∨ (¬P ∧ s)))←→ (P ∧ r)10

(¬P ∧Q)←→ (¬P ∧ ((P ∧ r) ∨ (¬P ∧ s)))←→ (¬P ∧ s)

因此，P ∧Q逻辑等价于 P ∧ r，即“P 并且我得到十万元”；而 ¬P ∧Q则

逻辑等价于 ¬P ∧ s，即“¬P 并且我的胫部被撞伤”。
根据“主体为理性经济人”这一预设，对于一个没有受虐倾向的人来说，他

会认为 P ∧ r比 ¬P ∧ s更好；反之，他会认为 ¬P ∧ s比 P ∧ r更好。由于 P ∧Q
等价于 P ∧ r，并且 ¬P ∧Q等价于 ¬P ∧ s，因此，主体要么认为 P ∧Q比 ¬P ∧Q
更好，要么认为 ¬P ∧ Q比 P ∧ Q更好。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违背了定义3.2。
因此，局部性伦理中立命题也不存在。

鉴于布拉德利方案的不足，埃利奥特意识到，“没有理由假设伦理中立命题存

在”。（[8]）因此，埃利奥特提供了一种放弃价值中立命题的方案11:
首先，定义信念度 1

2
。为了定义信念度 1

2
，偏好序中需存在两个世界 α与 β，

使得 ¬(α ∼ β)并且 (α;P ;β) ∼ (β;P ;α)。这似乎同拉姆齐基于伦理中立命题定

义信念度 1
2
的做法相同。实则不然。基于伦理中立命题的做法是，要求对于任意

的两个世界 α与 β（而非只要求存在两个世界 α与 β），无论是否满足 ¬(α ∼ β)，

都满足 (α;P ;β) ∼ (β;P ;α)。

其次，“世界间至少同样好”这一价值差不弱于关系（记为≥d）定义如下（[8]）：

定义 3.3 (价值差不弱于). d(α, β) ≥d d(γ, δ)当且仅当，就所有信念度为 1
2
的命题

P 而言，都有 (α;P ; δ) ⪰ (β;P ; γ)。

其中，“⪰”为弱偏好关系，表示主体认为前者至少同后者一样好。相较于拉
姆齐所使用的价值等差，“价值差不弱于”的优点在于不依赖伦理中立命题，但仍

为得到表征定理提供了可能。

最后，在≥d的基础上重构拉姆齐的偏好公理，并得到修正版表征定理（[8]）：
10由分配律可知，P∧((P∧r)∨(¬P∧s))等价于 (P∧P∧r)∨(P∧¬P∧s)，再根据不矛盾律与析取式的定义

可知，(P∧P∧r)∨(P∧¬P∧s)等价于P∧P∧r，即P∧r。同理可得 (¬P∧((P∧r)∨(¬P∧s)))←→ (¬P∧s)。
11为统一全文符号，这里对埃利奥特的符号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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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3.1 (修正版表征定理). (1)α ⪰ β当且仅当 u(α) ≥ u(β)；(2)d(α, β) ≥d d(γ, δ)

当且仅当 u(α)− u(β) ≥ u(γ)− u(δ)。

为证明定理3.1，埃利奥特引入了代数差分结构（algebraic difference structure），
关于拉姆齐偏好公理的重构与表征定理的具体证明，请参考 [8]。

3.2 无殊的行动定义问题

拉姆齐的行为主义立场可以概括为“行为陈述是心理陈述的充分条件”。其

中，“行为陈述”（behavioral statement）指描述行为表征的命题，“心理陈述”（mind
statement）指描述心理状态或心理事件的命题。但行为陈述果真是心理陈述的充
分条件吗？12下面以如何通过“行为陈述”来定义无殊为例。

根据行为主义立场，无殊通常有“主体不做选择”和“主体任选一个”这样

两种定义。但这两种定义似乎都有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将无殊定义为“主体不做选择”会出现三种情况：（1）主体宁愿什么
都不做也不选择某个打赌；（2）主体认为其中的两个或多个打赌同样好；（3）主
体认为其中的一些打赌存在冲突。情况（2）表明，在一组打赌中有两个或更多的
打赌具有相同的期望效用。情况（3）则表明，对信念的测度无法完成，“因为它
的一个先决条件（打赌间的可比性）没有得到满足。”（[3]）如果将主体处于无殊
这一偏好状态定义为“主体不做选择”，便难以区分情况（2）和情况（3）。
其二，将无殊定义为“主体任选一个”则无法区分无殊与严格偏好（strict pref-

erence）。假设主体被反复要求在 α与 β中做出选择，并且，主体内心清楚自己无

殊于 α与 β，并严格按照对无殊的这一定义行动，即不断地在 α与 β中进行任选。

在主体连续任选 n次后，会出现 2n 种可能情形，其中包括“主体连续 n次均选

择 α”这样一种情形。根据行为主义对严格偏好的定义：在我们观察主体做出 n

次选择后，主体认为 α严格偏好于 β当且仅当主体连续 n次均选择 α。显然，在

这一情形下，仅依靠主体的选择行动，无法区分“主体连续 n次均选择 α”是因

为他按照无殊的定义进行任选而出现的一种可能情形，还是因为他认为 α严格偏

好于 β。因此，“使用行为主义的偏好解释，难以区分严格偏好和无殊这两种偏好

关系。”（[23]，第 92页）
布拉德利认为，解决“严格偏好与无殊之区分问题”的关键在于：从观察者

的角度来看，什么样的证据能被用于证实主体的心理状态？虽然行为主义在还原

论问题上失败了，但这仅仅表明，主体的行动不能被视为确证心理状态的唯一可

12普特南（Putnam，[26]）的超级斯巴达人思想实验与斯特劳森（Strawson，[35]）的天气观察者（Weather-Watcher）
思想实验指出，主体持有某种心理状态时不一定会有相应的行为表征；查尔莫斯（Chalmers，[6]）的僵尸论证
（zombie-argument）则反对将行为表征视为验证心灵存在的可靠依据，指出存在有行为表征但缺乏相应现象意识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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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证据。或许，我们可以引入其它证据予以补充。布拉德利试图引入的“补充

证据”就是言语报告（verbal report）。我们有必要“接受……主体关于其偏好以
及关于其认为不同的可能结果同样好的言语报告。”（[3]）虽然言语报告的可靠性
会被质疑，但行为证据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观察者对行动的理解受其先有的

立场、经验与社会规范影响。比如，“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某人在桌子上用布转圈

圈，而是他在擦桌子。”（[3]）即使一个行动被多个观察者同时观察到，他们也可
能基于不同的理解方式来描述这一行动。简言之，行为证据与言语报告，就确证

主体心理状态而言都不是绝对可靠的。因此，布拉德利认为，我们应该在这个问

题上采用更加宽容的可错论立场。“一旦放弃将所有知识都建立在不容置疑的基

础之上这一目标，我们就不必对内省（introspection）的结果采取全有或全无的态
度。”（[3]）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像利用行为证据那样来运用言语报告。换言
之，布拉德利试图通过将言语报告融入拉姆齐方法中，允许主体自我声明自己的

偏好态度，以确证主体是否处于无殊这一心理状态。

然而，当行为证据与言语报告存在冲突时，应该基于行为证据来判断主体的

偏好状态，还是应该基于言语报告？例如，主体说自己喜欢西瓜而不是哈密瓜，但

却选择了哈密瓜。此时，应该根据言语报告判断其更偏好西瓜，还是根据行为证

据判断其更喜欢哈密瓜？这就是布拉德利的辩护方案遗留下的“行为证据与言语

报告的冲突问题”。

3.3 实验者的全能性问题

正如前文所说，拉姆齐假定实验者具备全能性，以确保通过拉姆齐方法得到

的信念赋值函数 bel(ꞏ)符合主体的实际信念状态。然而，在杰弗里看来，该预设
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主体的信念状态。比如，当实验者向主体提供类似“如果掷

得硬币正面，那么下周爆发核战争；如果掷得硬币反面，那么下周天气晴好”这

样怪异的打赌时，根据拉姆齐的假设，主体将不得不相信实验者能够在现实世界

中建立“硬币掷出正面”与“下周爆发核战争”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硬币掷

出反面”与“下周天气晴好”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尽管主体起初对“下周爆

发核战争”与“下周天气晴好”等结果发生的概率（即信念度）不是 1
2
，但根据

拉姆齐的假设，当面对这样的决策情形时，主体由于相信实验者具备全能性，会

“改变他原本关于核战争和天气成因的清醒认识”（[14]，第 159–160页），从而不
得不将其对此类结果的概率调整为 1

2
。因此，拉姆齐的这一预设“改变了该方法

声称要测度的概率赋值”。（[14]，第 160页）这就是所谓的“杰弗里诘难”。
回应杰弗里诘难的代表性观点是：在拉姆齐方法中，并不要求主体相信那些

难以置信的因果情景。例如，索贝尔（[34]）认为，在计算主体对命题 P 的信念

度时，必须要求 P 独立于以该命题为状态的打赌，即，必须对定义2.4作出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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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从而避免在计算 P 的信念度时，实验者所设置的打赌会影响主体的信念状

态。然而，如何根据主体的偏好来判断 P 与实验者所提供的打赌具备独立性？由

于只有在得到对 P 的信念度赋值后，才能计算出 P 是否独立于实验者所设置的

打赌，所以，索贝尔的方案并不可行。

鉴于索贝尔方案的不足，布拉德利（[4]）提供了另一种辩护方案：允许实验
者根据主体的言语报告推导出一个该主体对不同信念度赋值函数的偏好序，即对

bel(ꞏ)、bel1(ꞏ)、bel2(ꞏ)等多个不同的信念度赋值函数进行排序，然后选择主体认
为与其当前的信念状态最接近的信念度赋值函数 beli(ꞏ)。与拉姆齐版本相比，布
拉德利版本的拉姆齐方法强调言语报告的重要性。在布拉德利看来，即使实验者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主体提供了一个会改变其信念状态的打赌，比如杰弗里设置

的打赌，实验者也可以通过提供其他打赌来重新测度主体的信念度，然后排除不

符合主体信念状态的信念度赋值。然而，这一辩护方案并不能充分回应杰弗里的

批评，因为拉姆齐预设了主体相信实验者具备全能性，而布拉德利并没有说明是

否要放弃这一理论预设。这里，我们将论述布拉德利是否可以通过放弃或坚持这

一假设，来辩护拉姆齐方法的可靠性。

首先，考虑放弃实验者具备全能性这一假设的情况。此时，主体可能会故意

选择在现实生活中不会选择的打赌，因为他知道实验者所提供的决策情境仅仅是

假设的。例如，主体担心实验者会泄露他的隐私，故意做出那些他在现实生活中

不会做出的选择，以隐藏自己真实的心理状态。此时，根据他的选择而确定的效

用赋值和信念赋值并不符合他的心理状态。因此，放弃这一假设便无法保证拉姆

齐方法的可靠性。

其次，考虑坚持实验者具备全能性这一假设的情况。正如前文所述，这一假

设要求无论实验者如何设置打赌，主体都会相信打赌的状态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

关系。因此，当实验者提供给主体杰弗里所设置的怪异打赌时，主体必须将这一

打赌视为他在现实中会遇到的，进而改变原有的信念状态。因此，坚持这一假设

仍会遭遇杰弗里诘难。

4 基于新实用主义的辩护方案

在上一节中，埃利奥特的方案能够在不需要伦理中立命题的情况下，仍能得

到表征定理，从而确保拉姆齐方法的第二步“由偏好到效用”得以完成。然而，仍

有两个问题尚未得到完全解决，其一为无殊的定义问题，其二为实验者的全能性

问题。前者涉及偏好的解释，后者涉及拉姆齐方法的可靠性。

近年来，学界涌现出大量基于新实用主义立场解决因果问题（[28]）、实在论
问题（[24]）与元语义学问题（[10]）等经典哲学难题的文献。罗蒂的新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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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强调：语言交流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在证成知识的主体间性方面有着重要作

用。（[29]，第 171页）换言之，通过语言交流，主体间可以就某一实验现象达成
共识，从而实现对这一实验现象的科学认识。这一特性，为我们辩护拉姆齐方法

提供了理论支撑。

4.1 无殊定义问题的辩护方案

在决策论中，偏好的主流解释有两种：行为主义解释与实用主义解释。（[5]）正
如前文所述，行为主义解释无法处理严格偏好与无殊的区分问题（[4, 23]），因此，
选择实用主义解释来处理无殊的定义问题成为一种可能路径。基于罗蒂的新实用

主义立场，言语报告是形成社群共识、获得客观知识的重要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

仅凭言语报告便足以判断主体的偏好状态，行为证据也同样重要，因为理解一个

主体的言语报告“只可以在一组共享情况中的一种较大的行为模式内”。（[39]，第
113页）布拉德利使用行为证据与言语报告来判断主体的偏好状态，这一做法无
疑是符合新实用主义主张的。但布拉德利的辩护方案并未规定行为证据和言语报

告的使用范围，也未探讨两者之间的认知优先性问题，因而会导致言语报告与行

为证据的冲突问题：当主体的言语报告与选择行动不一致的时候，如何判断其偏

好态度？处理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拉姆齐方法中应该如何使用“行为证据”？

亚里士多德为我们界定“行为证据”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他在探讨人类

与动物行动的普遍原理时，将行动分为有意行动、不自觉行动（unwillkürliche Be-
wegung）与无意行动（nicht-willentliche Bewegungen）三类。（[1]，第 41–43页）
其中，有意行动指人类或动物根据自己的愿望而施行的行动，包括言语行为、选

择行动等；不自觉行动指主体意识到但却无法控制的行动，例如，人在陷入恐慌

时不自觉地心跳加快和身体颤抖；无意行动则指如入睡、醒来、呼吸等主体自身

并不在意或意识不到的生物本能行为。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自觉行动不

受主体意愿的直接控制。这意味着，这类行动很难受到主体撒谎意愿的影响。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我们可以根据不自觉行动来识别主体是否说谎。据

相关调查研究表明，人们普遍认为目光回避等特定的不自觉行动可以作为判断主

体是否说谎的证据。（[2, 7]）虽然有实证研究表明，目光回避等特定的不自觉行
动并不足以充当这样的证据（[13, 21]），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根据不自觉行动来
验证主体的心理状态或是理解主体的言语报告。正如范德泽（van der Zee）等人
（[36]）所指出的那样，可以根据 Xsens MVN 动作捕捉系统记录主体做出某一选
择或说出其偏好时的所有不自觉行动所对应的关节位移变化与肌肉变化（即全身

动作），以帮助实验者识别主体是否说谎，而非根据某些特定的不自觉行动。

结合亚里士多德的行动理论与范德泽等人的研究成果，我们将行为证据定义

为“主体作出言语报告时的全身动作”。这样界定的行为证据提供了关于主体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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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其偏好态度时是否违背其真实意愿的信息。基于此，我们就可以识别主体是

否处于无殊状态：首先，将言语报告用于形成关于主体偏好态度的初步断定；其

次，将行为证据用于判断初步断定是否可靠。例如，当主体的言语报告表明其偏

好态度为“西瓜与哈密瓜同样好”时，实验者形成“主体认为西瓜与哈密瓜同样

好”这一初步断定；如果 Xsens MVN检测到的全身动作数据表明其未说谎，便可
以认为主体此时无殊于西瓜与哈密瓜。

按照我们对无殊的识别方法，可以将无殊定义为“主体的言语报告表明其认

为两者一样好，并且行为证据表明其未说谎”。该定义避免了行为主义无法区分

“主体真正处于无殊状态”和“主体的偏好序中存在矛盾”的问题，以及无法区分

“无殊”与“严格偏好”的问题。该定义还避免了布拉德利方案带来的言语报告与

行为证据的冲突问题，例如，当主体的言语报告表明其更偏好西瓜但却选择了哈

密瓜时，如果根据 Xsens MVN 检测到其做出言语报告时的全身动作数据确定其
未说谎，便可以判断在西瓜与哈密瓜之间，主体严格偏好于西瓜；如果根据 Xsens
MVN 检测到其做出言语报告时的全身动作数据确定其在说谎，便要求主体重新
做出言语报告，并验证其做出言语报告时的全身动作。重复这一过程，直至主体

的言语报告与行为证据之间的冲突消失。

4.2 实验者全能性问题的辩护方案

索贝尔通过添加独立性条件来处理实验者的全能性问题，在可行性上存在困

难；而布拉德利引入言语报告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案，尽管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却

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我们的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人类既不可能具备全能性，

也无法使他人相信自己拥有这种能力，因此，应该放弃这一预设。然而，由此却导

致了一个新问题：如何辩护拉姆齐方法的可靠性？换言之，通过拉姆齐方法能否

得到关于主体信念状态的客观知识？鉴于知识的不可错论遭到罗素的时滞论证13、

艾耶尔的错觉论证，以及塞拉斯的“所予的神话”等的挑战，一种很自然的辩护

方案是转向知识的可错论立场，主张通过拉姆齐方法测得的信念度不必与主体的

真实信念状态完全一致。

但仅强调知识的可错性，还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既然通过拉姆齐方法得到

的关于主体信念状态的知识是可错的，这就无法规避怀疑论的挑战，甚至同怀疑

论相容。14正如刘易斯（David Lewis）所说，“我们被困在可错论的磐石和怀疑论
的漩涡之间。”（[20]）于是，现在要处理的问题为：坚持可错论立场，是否意味着

13罗素提出的时滞论证内容为：“虽然你现在看到的是太阳，但从你看到的太阳推断出的物理实体是在八分钟前

存在的物理实体；如果在这几分钟内太阳熄灭了，你现在仍会看到太阳。因此，我们无法将我们看到的东西与作

为物理实体的太阳相提并论；然而，我们看到的东西却是我们相信存在作为物理实体的太阳的主要理由。”（[31]，
第 219页）

14关于可错论与怀疑论的相容问题，可参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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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得到客观知识。

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为我们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根据这一理论，

知识是关于“对话和社会实践的问题，而不是试图镜像反映自然的问题”。（[29]，第
171页）因此，知识的确证实际上是一种“涉及第三人称视角的知识论观点。”（[16]）
换言之，知识的确证是在社会语境下，通过主体间的对话将某些信念确证为知识。

罗蒂基于这种确证观，为可错的经验知识提供了客观性保障。不过，这里的客观

性并不是镜式哲学（mirror-philosophy）15意义上的如实反映客观实际，而是“尽

可能多地达成主体间的一致……尽可能地扩展‘我们’的共同参照”。（[30]，第
23页）因此，按照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知识是主体间通过对话、交流达成的共识，
知识的客观性就体现在主体间性上。

受此启发，辩护拉姆齐方法的一个可行方案便是：引入对话交流机制，让主

体与实验者就“拉姆齐方法推断的信息”展开对话；如果通过对话交流能够达成

共识，便说明拉姆齐方法提供了关于主体信念状态的客观知识。之所以能够通过

对话交流形成共识，是因为主体与实验者间均相信“主体为理性经济人”。这种

双方共同持有的信念，能够让不同主体间能够通过对话交流达成共识。（[11]，第
111页）正如在日常生活中，不同主体能够通过对话交流，就“房间内有一张桌
子”达成了共识，这便说明了“这张桌子存在”是一个客观知识。

5 结语

为了捍卫决策论的科学性，拉姆齐采取行为主义立场，提供了一种从外在视

角测度主体信念的方法。然而，就拉姆齐方法的可靠性而言，主要存在三种反对

意见：其一为伦理中立命题的存在性问题；其二为无殊的定义问题；其三为实验

者的全能性问题。这三种反对意见分别针对拉姆齐的公理系统、哲学立场与理论

预设展开。

埃利奥特提出的取消伦理中立命题方案，成功回应了伦理中立命题的存在性

问题。然而，另外两个问题仍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首先，针对无殊的定义问题，

布拉德利从知识的可错论立场出发，主张行为证据和言语报告都可以用来确证主

体的心理状态，但他未能解决行为证据和言语报告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其次，针

对解决实验者的全能性问题，索贝尔方案在可行性上面临困难，布拉德利方案则

陷入一种两难境地。

本文基于新实用主义哲学，为上述两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一是，主张将

言语报告用于形成关于主体偏好状态的初步判断，并根据行为证据来确定这一判

15罗蒂所反对的“镜式哲学”，是一种将人的心灵视为一面能够准确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子的哲学立场。按照这一

立场，观察者关于主体信念状态的“知识”被视为心灵对主体信念状态的镜像反映。这预设了观察者所做的观察

是一个静态的、被动的过程，类似于洛克的“白板说”（tabula r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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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可信度，从而解决无殊的定义问题；二是，建议增加实验者与主体之间的对

话交流环节，以形成关于主体信念状态的共识，从而保证在放弃实验者具备全能

性这一预设的条件下，拉姆齐方法能够提供关于主体信念状态的客观知识。该方

案很好地回应了“主观概率无法被客观认识”这一批评意见，实现了对拉姆齐方

法的辩护，为决策论提供了坚实的概率基础，从而维护了其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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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surement of Belief: Ramsey Method and its
Defense from Neopragmatism

Zhanglyu Li Bin Li

Abstract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solid probabilistic foundation for decision theory and uphold
its scientific status, Ramsey introduced a method for measuring belief through actions.
However, there are some reservations regarding the “reliability” of Ramsey’s method,
focusing on three issues: the existence of ethically neutral propositions, the definitional
problem associated with the preference relation “indifference” in terms of actions, and
experimenters’ power of the Almighty. In response to the first issue, Elliott introduced al-
gebraic difference structures to provide a solution. However, the other two issues remain
unresolved. To tackle these two unresolved issues, we draw inspiration from neoprag-
matism, which emphasizes the intersubjectivity of knowledge through linguistic commu-
nication.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solutions: First, experimenters should form initial
judgments about agents’ preferences based on agents’ verbal reports, and then verify
their credibility using behavioral evidence, to address the definitional challenge of “in-
difference”. Second, experimenters should engage in dialogue with agents to achieve a
consensus, thereby forming objective knowledge about agents’ belief states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experimenters’ power of the Almigh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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